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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展事務委員會  
 

公務員建屋合作社樓宇重建事宜小組委員會  
 

因應 2016 年 4 月 12 日會議上所作討論  
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

 
 
 在 2016 年 4 月 12 日舉行的公務員建屋合作社樓宇重建事

宜小組委員會會議上，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以下資料：  
 

(a) 當局會否考慮在「公務員建屋合作社 (「合作社」 )計劃」

／「政府為公務員興建樓宇計劃」 (「興建樓宇計劃」 )的
樓宇或協助有關樓宇業主提供／裝設升降機？若會，詳情

為何；若否，原因為何？當局／市區重建局 (「市建局」 )
會否為有需要的合作社／興建樓宇計劃的樓宇業主 (例如

有意就有關樓宇重建事宜徵求意見的業主、計劃進行維修

和保養工程或添置新設施／改善現有樓宇設施的業主 )提
供專業／技術支援？若會，詳情為何；若否，原因為何？  

 
(b) 假設某合作社樓宇所有業主一致同意自費重建有關樓

宇，但部分業主對此有財政困難，當局會否為有財困的業

主推出紓困措施？若會，詳情為何；若否，原因為何？   
 
(c) 當局對下列意見的立場：  
 

(i) 市建局考慮是否優先重建個別合作社／興建樓宇計劃

地盤／樓宇時，應從活化／更新面積較大的土地 (例如

地盤／樓宇所在地區 )的角度出發，而非單純着眼於重

建有關合作社／興建樓宇計劃地盤／樓宇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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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倘若有關合作社尚未解散，或申請強制售賣的合作社

業主尚未撤銷其單位的轉讓限制及取得有關物業的業

權，則根據《土地 (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 )條例》 (第
545 章 )提出申請對有關的合作社地盤／樓宇的強制售

賣令或不能頒發。  
 

2. 小組委員會要求提供的資料載於下文各段。  
 
(a) 協助保養及改善合作社／興建樓宇計劃樓宇的設施  
  
裝設升降機  
 
3. 目前，政府或相關機構沒有提供任何專設計劃，協助樓宇

業主裝設升降機。然而，由香港房屋協會管理的「長者維修自住

物業津貼計劃」向合資格的長者自住業主提供財政支援，為其物

業進行維修及保養工程，當中可包括裝設升降機。根據「長者維

修自住物業津貼計劃」，符合相關入息及資產上限準則的長者自住

業主最高可獲 4 萬元的津貼。  
 
為樓宇業主提供專業／技術支援   
 
4. 現時，市建局在其「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」下向合資格

的樓宇業主提供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的技術支援。當中，市建局

會向樓宇業主提供有關樓宇復修流程的一般諮詢意見，並會安排

一名獨立專業人員就委聘承建商的招標文件向樓宇業主提供意

見，以及提供所涉工程費用的預算。市建局會因應個別情況，考

慮合作社／興建樓宇計劃樓宇按照「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」提

出的申請，同時會顧及實際情況，例如相關合作社是否已經解散，

以及樓宇的公用地方及住戶的權利及義務是否有清晰界定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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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此外，屋宇署及市建局均透過不同渠道 (例如資料小冊子

及網站 )發放有關樓宇維修及保養的有用參考資料。當中，市建局

自 2014 年推出「樓宇復修資訊通」的一站式網上資訊平台，為物

業業主和業主立案法團提供有關樓宇維修及保養的資訊，例如樓

宇內常見問題、樓宇維修及保養工程的一般流程、個案分享、及

為樓宇業主而設的各種援助計劃細節。  
 
(b) 為自費重建合作社地盤／樓宇的合作社社員／前社員提供財
政支援    
 
6. 正如我們在立法會 CB(1)860/14-15(06)號文件所作的詳細

解釋，發展局聯同相關政府部門及機構，曾嘗試在增加土地供應

的前提下，考慮是否有足夠理據偏離一貫的政府政策以協助合作

社樓宇重建。經研究後，我們發現儘管有部份合作社地盤未有用

盡有關地盤的地積比率上限，但合作社樓宇的整體重建潛質卻並

未如想像般高。因此，不論重建一事是由私人發展商或合作社前

社員提出，當局動用公帑支援重建合作社樓宇，實在難以言之成

理。  
 
7. 此外，現時全港約有 5 900 幢樓齡達 50 年或以上的樓宇，

這個數目會以每年 580 幢的速度遞增。這些樓宇很多都是未獲妥

善保養的破舊失修樓宇，而且普遍欠缺升降機等現代樓宇基本設

施。按照把有限的公共資源優先用於最迫切需要的原則，政府和

市建局實在不宜優先重建合作社樓宇，因而影響到一些失修情況

更嚴重、有更大迫切性重建的樓宇進行重建的機會。  
 
(c) 市建局就重建項目的考慮  
 
8. 市建局自 2011 年 2 月公布《市區重建策略》後，一直採

取全面綜合的方式，藉着重建發展、樓宇復修、舊區活化和文物

保育等方法，更新舊區面貌。為了活化／更新面積較大的土地，

市建局現正推行更多地區為本的重建項目。市建局在考慮擬議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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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項目時，會考慮重建項目對社會帶來的整體裨益，以及其他相

關因素，例如規劃因素、財務可行性、樓宇狀況及項目實施的事

宜。  
 
(d)《土地 (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 )條例》(「該條例」)(第 545 章 )
對合作社地盤／樓宇的適用程度  

 
9. 根據該條例的詳題，「該條例旨在使在地段的不分割份數

中擁有達到一個指明多數的份數的人可向［土地］審裁處提出申

請，要求作出一項為重新發展該地段而強制售賣該地段所有不分

割份數的命令，並使［土地］審裁處可在若干指明條件已符合的

情況下作出該項命令……」。該條例第 3 條規定，除第 (5)款另有

規定外，凡一名或多於一名人士以承按人以外的身分，擁有某地

段的不分割份數中不少於 90%的不分割份數，該名或該等 (視屬何

情況而定 )人士可向［土地］審裁處提出符合以下說明的申請，附

有附表 1 第 1 部指明的估值報告；及申請作出一項為重新發展該

地段而強制售賣該地段所有不分割份數的命令。該條例第 3 條第

(5)款規定可公告一個較低的百分比，即某地段的 80%的不分割份

數，而某地段是屬於該條例第 3 條第 (5)款下刋憲的《土地 (為重新

發展而強制售賣 )(指明較低百分比 )公告》指明的地段類別內的地

段。  
 
10. 合作社社員並不擁有所佔用合作社單位的法定所有權，所

以他們並不擁有相關地段的任何不分割份數及該條例第 3 條並不

適用於他們。  
   
11. 根據 1993 年政府引入的《修訂官地租契辦法指引》，合作

社社員只要得到百分之七十五的社員同意，便可申請解散合作

社。當合作社解散，前合作社社員可申請通過簽訂相關契約，把

他們單位的法定所有權轉讓予他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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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若合作社單位的法定所有權已轉移到前合作社社員，他們

將擁有相關地段的不分割份數。在遵從該條例第 3 條的法定要求

下，他們可以向土地審裁處，申請作出一項強制售賣合作社地段

所有不分割份數的命令。  
 
13. 即使合作社前社員仍未撤銷其單位的轉讓限制，只要滿足

該條例第 3 條列載的法定要求，該條例並沒有條文不允許合作社

前社員向土地審裁處提出申請，要求作出一項強制售賣合作社地

盤所有不分割份數的命令。至於土地審裁處是否批出強制售賣命

令，則由土地審裁處作決定。    

 
 
 
發展局  
公務員事務局  
地政總署  
 
2016年 5月  


